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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大石桥市金桥公安分局打死苏晶岩扔入水洼

 

横幅上写着：反人类罪行和奥运会不能共存  

美国旧金山人权圣火周  

要求惩罚活摘器官凶手  
【明慧网】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二至二十八日是全

美国“人权圣火关注周”。十月二十七日，旧金山各界

人士和法轮功学员们在贾斯汀荷曼广场集会，声援人权

圣火接力传递在全球传开，谴责中共侵犯人权，特别是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要求惩办凶手。 

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旧金山分团发言人

张雪容博士表示，据我们了解，中共一直在欺骗国际

社会，对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摘取一直没有停止。很多

法轮功学员在被抓捕后失踪了。“人权圣火关注周”

会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我们要

求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惩罚那些参与活体

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人。 

奥克兰一家医院的临床部主任威尔逊博士表示，

他对中国的人权状况非常关注。有太多的证据显示，

在中国正在发生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以及活体摘取

法轮功学员的暴行。中共在迫害中国公民，而且是在

迫害中国最好的公民，这是群体灭绝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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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 2005 年 7 月 3 日】苏晶岩是辽宁省大石

桥市铁联村人，38 岁，身体健康，心地善良、勤劳手

巧，曾是做裁剪衣服的个体户，在当地修炼比较早，对

法轮功坚信不移。1999 年法轮功被迫害后，她为证实

法轮功的美好，被非法迫害关押、拘留在戒毒所、看守

所、劳教所。2001 年 8 月初，她被非法判劳教三年，

警察用车把她和另几位女法轮功学员往辽宁省马三家教

养院送，车行至快到沈阳时，苏晶岩从车窗跳了出去，

摆脱了警察的追捕。在身无分文、又是赤脚的情况下，

一路讲真象，遇到了好心人的帮助，一路辗转回到了大

石桥，又回到了讲真相中来了。  

2001 年 8 月 21 日，法轮功学员苏晶岩、马素艳、

赵桂琴一起与砬山地区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她们是晚

上 9 点钟左右动身，而她们三人却一去未归。8 月 23

日传来消息，她们三人在讲真相时被发现，马素艳、赵

桂琴被警察非法抓捕，分别被关押在拘留所、看守所，

而苏晶岩却死在大石桥市夏屯的一个水洼里。24 日又

传来消息说：公安已通知了大石桥市管辖内所有镇、

村，说有法轮功学员在撒传单，公安去抓捕，只抓住了

两人，有一个没抓住跑了，却在没人追赶的情况下自己

误跑入水洼里淹死了。因为不知道她是哪的人，所以公

安通知市、乡、村、镇负责人去看遗体认人。  

这件事情在当时很快轰动了整个大石桥市，街谈巷

议，公共汽车上都能听到议论。法轮功学员听到消息

后，知道这里肯定有阴谋，于是开始调查事实真相。发

现被公安冠以的所谓“自然”之死，疑点重重，根本经

不起推敲。  

以苏晶岩丰富的阅历及吃苦的精神，怎么可能在无

人追赶的情况下误入水洼里淹死呢？再者，夏屯的这个

水洼就在油漆马路边上，是村民取土后雨水聚积而成

的，呈锅底状，由浅渐渐入深的，根本淹不死人；况且

月光下，水会反光，而且即使误入水中，走几步发现是

水，再返回来也来得及。另一个疑点，苏晶岩如果真是

淹死的，应该是肚子里灌满了水，肚子非常大而死后遗

体呈“大”字型的，遗体各部应该是放松状态的，遗体

颜色应该发白，而打捞上来的遗体，整个身体都是蜷曲

着，双手双脚都呈爪状，两只胳膊弯举在两肩，肚子不

大，全身呈紫色。  

更特别的是，警察将苏晶岩的遗体从岸边送入太平

间后，遗体不能随便被探视，太平间的门是锁着的，钥

匙一直在警察的手里，只有苏晶岩的丈夫去取才给（其

丈夫因害怕不敢追究此事，已被警察收买）。为什么人

死了还要被监、押，难道害怕她再活过来，跑了吗？全

国每天有多少人意外事故死亡的啊！（转下页） 



 
 
 
 
 
 
 
 
 
 
 
 
 
 
 
 
 
 
 
 
 
 
 
 
 
 
 
 
 
 
 
 
 
 
 
 
 
 
 
 
 
 
 
 
 
 
 
 
 
 
 
 
 
 
 
 
 
 

“共产党倒了，就没人给我钱了？”
【明慧网】有人说：“要是共产党倒台了，

就没人给我钱了。” 其实这种担忧是没有根据
的。 

 老百姓的钱是自己劳动挣的，不是当政者恩
赐的。共产党从来都不创造财富，共产党倒台
了，百姓照样能靠自己劳动挣钱养活自己。 

 中共建政只有几十年，中华民族在没有共产
党的五千年里，人民不是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正
常生活吗？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是共产党当政，
更不存在“共产党给老百姓钱”，但国民的收入
反倒比我们高很多。 

 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倒台后，那里的百姓是
不是就没钱了呢？事实表明，他们生活的更好。 

 其实，共产党倒台后，不但不存在“没人给
我钱”的问题，老百姓挣的钱要比共产党当政时
多的多。 

 共产党不从事任何生产活动，却一直附在中
国民众身上大量吸取他们的劳动血汗，一旦这个
吸血鬼被彻底剥离出去，五十多年来压在大陆老
百姓身上的负担一下会减轻多少啊！ 

如：共产党的活动经 
费不会再由老百姓承担了； 
也绝不会再有那么多的贪 
官污吏，那么大数字的公 
款吃喝、公费旅游和公车 
消费。即使社会财富的总 
量没有增加，仅 
靠节省下来的这些财富， 
老百姓的收入也会有相当 
大的提高。 

所以，不是“共产党给钱”，而是“没有共
产党，人民的腰包会更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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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汪兆钧建议当局「可派出代

表，与『法轮功』谈判，对当时决定镇压的决策者追

究刑事责任。本人只是建议，而建议的目的：使对

『法轮功』的镇压尽快得以停止，使中国的民主化进

程尽快得以推进。」 

法轮功被迫害背景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在江泽民的个人意志和淫

威下，中国大陆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

全国性恐怖组织「六一零办公室」，一九九九年七月

二十日之后，江泽民又命令六一零办公室系统性的对

数以千万计坚持信仰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

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

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 

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群众的迫害不择手段，使用

酷刑达百种以上，受害者中妇女和老人占相当比例，

令人发指。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

来的八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够传出消息的已有三千

一百零一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迫害致死案例分

布在全中国三十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省政协常委汪

兆钧（右图）近日发表

致中国政府领导人公开

信指出，当今最迫切的

是停止对法轮功的迫

害，同时对受害人给予

国家赔偿。这是继前山

西省级科技官员贾甲之

后，中共体制内又一高

官公开呼吁停止迫害法

轮功。 

汪兆钧在公开信中 

指出，「信仰自由，是当今世界的普遍共识，联合

国《世界人权宣言》和中国宪法均有规定。但是

「六四」以后，邓小平的继任者为了继续一党独裁

的统治，对于任何非共产党系统的组织都列为「不

稳定因素」，要「消灭在萌芽中」，即把『法轮

功』一个群众炼功组织作为目标，杀鸡儆猴。人家

不服，要「说清楚」，更是大不敬，施以种种迫

害。」「这显然不是针对『法轮功』，而是对全国

人民的镇压！所以应当立即对『法轮功』停止镇

压。对受害人给予国家赔偿。」「当今最迫切的是 

安
徽
省
政
协
常
委
吁
立
即
停
止
迫
害
法
轮
功  

（接上页）警察都是这样对待的吗？本来法轮功学员想去太平

间给苏晶岩遗体拍照，想查出真正的原因，可警察这么做，法

轮功学员们无法拍照取证。曾被大石桥市南楼分局迫害致死的

老人李艳华（东江村）伤痕累累的尸体曾经被法轮功学员拍照

后给予曝光，警察监押遗体的目的，是不是怕这个呢？  

苏晶岩遗体火化那天，公安局出动了四辆吉普车到苏晶岩

家，公安一直监押苏晶岩的遗体到火化完毕。如果苏晶岩真是

自己误入水中死亡的，公安把遗体交给家属就完事了！用得着

这么手把手捂、亦步亦趋吗？据了解，苏晶岩火化的费用都是

公安给报销的，别的意外死亡案例，公安也给拿火化费的吗？ 

鉴于有种种疑点，很多人都怀疑苏晶岩 8 月 21 日晚也被

抓了，怀疑警察对她进行了刑讯逼供而把她打死了（那遗体的

姿势很象打死的），而后警察们怕担责任，而把遗体扔到了夏

屯的一个水洼里。所以在当时法轮功学员把这些疑点都写出来

了，以《大石桥市法轮功学员苏晶岩到底是怎么死的》为题

目，发表在明慧网。又于 2001 年 10 月间在当地各处进行了广

泛的张贴，使大石桥地区部份人民明白了真相。 

法轮功学员对苏晶岩的真正死亡原因，一直没有间断过调

查，现已真相大白。 

据可靠消息透露：苏晶岩在 2001 年 8 月 21 日晚，并没有

走脱，而是被金桥分局的警察非法抓进了金桥分局，并问她砬

山地区的传单是不是她撒的，而苏晶岩不配合他们的审讯，于

是警察就对她大打出手。苏晶岩被迫害致死，扔入水洼。  

法轮功学员马素艳被非法判 7 年，被关押在沈阳大北监

狱；赵桂芹被非法判 8 年，也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大北监狱。 

在这里正告：大石桥金桥公分局所有参与迫害的杀人凶手，你

们将苏晶岩打死并制造淹死假象可以蒙蔽一时，但纸总包不住

火，乌云终究遮不住太阳，真相已经大白。善恶有报是天理，

请赶快停止迫害，并将功补过，弥补自己造下的罪业，中共邪

党即将灭亡之际，在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